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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交易内容：为优化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周口公司）融资结构，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周口公司拟与

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售后回租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

为宽厚板生产线部分设备设施，计划融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融资期限不超过 3 年。具体以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为准。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任何

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26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为优化公司控股子公司周口公司融资结构，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周

口公司拟与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售后回租方式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租赁物为宽厚板生产线部分设备设施，计划融资金额为不超过人

民币 4 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 3 年。具体以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



同》约定为准。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

文件。

二、交易对方情况

交易对方：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志强

住所：兰州市东岗西路街道天水中路 3 号盛达中心 B 座 26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524.8838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金融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和交易主要内容

1、租赁物：宽厚板生产线部分设备设施。

2、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

3、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方式。

4、租赁期限：不超过 3年。

5、租金及支付方式、风险抵押金、留购价款等融资租赁的具体内

容以最终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为准。

6、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6 月 25 日，公司 2026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已审议通

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与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

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五、融资租赁业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利用生产设备进行融资，优化融资结构，满足

业务发展需要。本次融资租赁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融资

租赁不会产生关联交易。该项业务的开展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及未来年度

损益情况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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